
從 109 年 3 月 2 日起，民眾申辦

不動產登記可採用線上聲明措

施，當事人只要透過自然人憑證

上網登錄資訊，由地政士或律師

核對身分後驗證聲明，即可不必

再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

或申請印鑑證明，節省民眾時間

與金錢。 


